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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

第 1号——指数基金开发 

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开募集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指

数基金）相关业务活动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依据《证券投

资基金法》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3 号——指数基

金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数基金指引》）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证

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基金上市规则》）等规定，

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基金管理人开发指数基金并在本所上市交易的，适

用本指引。本指引没有规定的，适用《基金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开放式基金业务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本指引所称指数基金，是指符合《指数基金指引》规定并在

本所上市交易的指数基金，包括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和上市开

放式基金。 

第三条 基金管理人拟开发指数基金并在本所上市交易的，

应当做好人员配置、业务制度及技术系统方面的准备工作。 

第四条 基金管理人拟开发指数基金并在本所上市交易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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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指数为非宽基股票指数的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标的指数的成份证券数量不低于 30 只； 

（二）标的指数的单一成份证券权重不超过 15%且前 5 大

成份证券权重合计占比不超过 60%； 

（三）标的指数发布时间不短于 3 个月，经中国证监会认

可，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指数除外； 

（四）权重占比合计 90%以上的成份证券过去 1 年的日均

成交金额位于其所在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的前 80%。 

前款所述宽基股票指数，是指选样范围不限于特定行业或投

资主题，反映某个市场或某种规模股票表现的指数。宽基股票指

数不受上述限制，但单一标的指数成份股权重原则上不超过 30%。 

基金管理人申请开发债券指数基金，其标的指数应当符合本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三）项要求，利率债（含国债、地方

政府债、政策性金融债）指数基金不适用前述要求。 

本指引施行前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指数基金不适

用本条规定。 

第五条 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募集注册前，提请本

所就开发指数基金并上市交易出具无异议函的，应当向本所提交

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拟开发指数基金并在本所上市交易的申请； 

（二）标的指数编制方案； 

（三）标的指数符合本指引第四条相关要求的说明及承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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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所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

标的指数或其编制方案在申请日符合本指引规定条件及本

所其他相关规则规定的，本所向基金管理人出具无异议函。 

第六条 基金管理人就指数基金向中国证监会注册并完成募

集后，应当向本所提交指数基金上市申请，本所对符合上市条件

的指数基金，按照《基金上市规则》的规定安排基金上市。 

第七条 指数基金在本所上市交易前，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

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。 

第八条 基金管理人违反本指引的，本所可以依据《基金上

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。 

第九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所于 2022 年 5 月 18

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

——指数基金开发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上证发〔2022〕74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
